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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鲁师范学院文件

齐鲁师院政资字〔2022〕4 号 签发人：林松柏

关于印发《齐鲁师范学院固定资产移交管理
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单位：

《齐鲁师范学院固定资产移交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研究通

过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齐鲁师范学院

2022 年 4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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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鲁师范学院固定资产移交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资产管理，防止因机构设置调

整、办公场所变动、教职工岗位调整和退休、离职等变动过程中

管理疏漏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，根据《齐鲁师范学院国有资产管

理办法》及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固定资产为《齐鲁师范学院国有资产

管理办法》中所指一切固定资产及固定资产附属物。固定资产附

属物包括，资产管理的帐与卡，箱、柜、门的钥匙等。其它应予

移交的资产随资产主体一起移交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称的资产移交内容包括：资产使用管理

机构的变更，资产使用单位变更、资产使用保管责任人的变更、

资产存放地点的变更、资产管理台帐的变更、离校及离退休人员

的资产清理和收回等。

第四条 固定资产移交按照“先交接，后到位(离岗、离职)”

的原则办理。

第二章 机构设置调整时的资产移交管理

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“机构设置调整”是指经学校批准的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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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机构的合并、分设、撤销或新设等。

第六条 学校机构设置调整时，其资产由各相应调整机构会

同国有资产管理处统一调配，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均无权擅自调

配或处置资产。

第七条 学校机构设置调整后，在正式完成资产移交、调配

手续前，原单位资产负责人和资产管理员对本单位资产的安全性

和完整性负责，资产原保管人对自己所使用和保管资产的安全性

和完整性负责。

第八条 机构合并

机构合并前，原单位资产负责人和资产管理员对本单位资产

进行逐一自查、登记，确保账实相符后在核查结果上签字、盖章，

报国有资产管理处备案。出现资产损坏或遗失的，相关材料经资

产保管人及单位负责人签字确认后报送国有资产管理处。国有资

产管理处负责现场复核，自查与复核结果同时存档。

移交实物时，原单位资产负责人和资产管理员、合并后的单

位资产负责人和资产管理员应共同到现场进行交接，管理责任同

时转移，合并后的单位资产负责人和资产管理员对移交后的资产

安全性和完整性负责。

合并后的单位负责人有权在规定范围内对本单位现有资产

进行重新调配，调配结果报国有资产管理处备案。有富余资产的，

须上缴国有资产管理处。国有资产管理处对合并后的单位所有资

产进行重新确认并立户建账。



— 4 —

第九条 机构分设

机构分设前，原单位负责人和资产管理员对本单位资产进行

逐一核查、登记，确保账实相符后在核查结果上签字、盖章，报

国有资产管理处备案。出现资产损坏或遗失的，相关材料经资产

保管人签字确认后报送国有资产管理处。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现

场复核，自查与复核结果同时存档。

机构分设时，应根据各分设机构的工作需要，在尽量不改变

原保管责任人的前提下，对原有资产进行分割与调配。原单位负

责人和资产管理员、各分设机构负责人和资产管理员共同办理资

产交接手续，管理责任同时转移，分设机构的负责人和资产管理

员对移交后的资产安全性和完整性负责。交接工作完成后，国有

资产管理处对分设机构的资产进行重新确认并立户建账。

第十条 机构撤销

机构撤销前，原单位负责人和资产管理员对本单位资产进行

逐一自查、登记，确保账实相符后在核查结果上签字、盖章，并

在学校“固定资产管理系统”（以下简称“系统”）上进行项目

变动，并打印变动单报国有资产管理处审核备案。否则，学校将

依规对相关当事人进行处理，并暂停配置该单位相关资产。发生

资产损坏或遗失的，经原单位负责人、资产保管人出具情况说明

并签字确认后报送国有资产管理处。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审核并

存档。审核后的资产，由国有资产管理处在全校范围内重新调配。

第十一条 新设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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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设机构的资产负责人应向国有资产管理处提交新增资产

计划，经学校审批后，由国有资产管理处统一调配或购置。

第十二条 相关单位应在机构设置调整后 15 日内办理资产

交接手续，并由资产管理员按照实际情况在“系统”上进行项目

变动，并打印资产变动表，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后报送至国有资

产管理处审核。若相关单位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资产交接手续，

学校将暂停该单位新增资产的配置。

第十三条 机构设置调整后，涉及公共场所或未明确保管人

的固定资产，由调整后的单位负责人指定保管人负责，履行相应

管理职责。若不能及时确定资产保管人，学校将暂停配置该单位

相关资产。

第三章 办公场所变动时的资产移交管理

第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“办公场所变动”是指学校根据实际

工作需要重新调整有关单位的办公场所。办公场所调整后，在资

产移交、调配手续正式办妥前，原单位负责人和资产管理员对原

单位资产的安全性和完整性负责，资产原保管人对自己所使用和

保管资产的安全性和完整性负责。

移交实物时，该办公场所原驻单位负责人和资产管理员、新

驻单位负责人和资产管理员应共同到现场交接，由原驻资产管理

员打印资产明细表，双方现场核对，经签字确认后报送国有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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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处备案，由原驻单位资产管理员负责在“系统”中变更资产

信息。否则，学校将依规对相关当事人进行处理，并暂停配置该

单位相关资产。

第十五条 相关单位在办公场所变动后，应于 15 日内完成资

产交接工作。若相关单位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资产转移手续，学

校将暂停配置该单位相关资产。

第四章 校内岗位变动时的资产移交管理

第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“校内岗位变动”，是指学校根据工

作需要，在校内调整本校在编在岗人员工作岗位。

第十七条 校内岗位变动人员须办理资产移交手续。涉及岗

位变动的人员，是负责移交原使用（或保管）资产的主要责任人。

第十八条 校内岗位变动人员应将其保管（或使用）的学校

各类资产移交至本单位资产管理员，由单位资产管理员按照资产

账目逐一核实无遗漏后在“系统”上进行资产变动，并打印《资

产变动表》，经本单位资产负责人、资产管理员以及保管使用人

在签字确认，报送国有资产管理处审核备案。否则，学校将依规

对相关当事人进行处理，并暂停配置该单位相关资产。

第十九条 校内岗位变动人员应在接到岗位变动通知后 15

日内办结资产移交手续。移交手续未办结的，学校将暂停原所在

单位新增资产的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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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校内岗位变动人员离开原岗位时允许名下一台

办公电脑随本人变动，其作固定资产交由原部门单位保管。

第二十一条 人员岗位变动后出现的富余资产，统一交由国

有资产管理处重新调配。

第五章 离职时的资产清理和移交管理

第二十二条 本单位所称“离职”，是指本校教职工因进修、

停薪留职、离岗休养、因病长期休养等一年以上以及因工作调动、

退休、辞职、擅自离职等原因不在本校工作的情况。

第二十三条 教职工办理离职离校手续时，须将其名下的固

定资产清理和移交完毕，否则国有资产管理处不予办理相关离校

手续。擅自离职人员资产移交管理工作由其原单位主要负责人负

责，原部门单位保留并继续使用的资产，办理移交手续；其余资

产应全部移交至国有资产管理处。单位资产管理员应主动协助其

办理资产移交手续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四条 教职工使用科研经费等专项资金购置的固定

资产的移交，按以上有关条款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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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,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

解释。原《齐鲁师范学院固定资产移交管理办法》（齐鲁师院字

〔2012〕106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齐鲁师范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2年4月10日印发


